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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催收公告
下列信用卡客户：您在我行的信用卡透支已逾期，因我行无法与您取得联系，现予以公告。请您在公告之日起15天内归还所欠信用卡透支余额（截止2016年8月31日),以后的利息、滞纳金等据实计算。如有任何疑问或申请修改信用卡

相关信息，请与发卡网点联系（联系电话：0570－4115870）。逾期仍未归还的，我行将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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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姓名

王小平

郑水友

姜大禄

陆利伟

祝鑫

刘昌明

周金华

毛水土

徐忠林

毛辉

郑小勇

王江波

姜丽

方良红

郑方明

祝建雄

周明富

胡靖阳

毛水雄

吴海英

毛日水

徐长剑

毛朝勇

黄冬梅

姜春

姜亦敏

公民身份号码

330823197110041919

330823197305100026

33082319680108231X

330823197605035318

330881198404243936

330823196704081315

330823198107243936

330823196808031718

330823196608291355

330881198407030514

330823197211240511

330823197504282731

330881198810082322

330823197701215933

330823197801271932

330823197805250012

330823195110186115

330823197406295918

330823197508044917

340822197808191623

330823196804044319

330823197605274319

330881198708242713

330823197209077129

330823197402044919

330823195806120018

透支余额

43253.94

85413.07

44515.05

33205.82

34850.61

34822.79

28158.24

9925.51

27198.5

5647

13546.41

36485.6

10976.07

14851.87

26322.18

59781.97

28607.01

34848.42

36418.25

31807.72

7713.48

16963.12

26895.28

20721.12

25318.48

562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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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姓名

徐金康

周招锋

毛天德

毛志勇

毛谦军

姜日才

姜升富

蒋德军

姜剑

徐建丰

徐国水

陈华伟

刘小军

王日忠

姜有余

吴铭

袭晓曙

赵明旺

徐剑

王军

黄宣斌

何林昌

毛有龙

王晋敖

刘功泰

吴熊华

公民身份号码

330823197509021338

330823198010106310

330823196106290512

330881198701050516

33082319740113893X

330823196307266711

330823198202035510

330881198506054132

330823197809123715

330823197305255511

330823197608255535

330823198208274117

330823197710181114

330823197601172112

330823196903180519

362301197102071538

330823196804300028

330823197112105912

330823197708303119

330823197804161114

330823196807145713

330881198410011138

33082319720108691X

330823197006103112

33082319810204871X

330823197205135512

透支余额

60984.58

13101.03

16781.46

12666.84

33455.33

66966.13

8171.07

18878.62

29152.56

18393.27

6366.9

22594.18

29923.48

36021.92

39941.67

38049.48

36124.33

29644.28

69180.21

38328.83

31057.69

30794.95

62196.71

68166.47

38120.3

165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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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姓名

严利武

张利霞

汪秀峰

郑叶俊

郑晓莉

罗富樟

周献美

毛和飞

周文富

徐文有

毛磊

李丛元

毛雪莹

毛增勇

祝土财

徐乾军

何朝阳

华海荣

徐芝云

周小云

刘春英

徐裕盛

傅梅兰

毛立飞

郑晋强

姜丽华

公民身份号码

330823197612034137

330823197703236121

330823197701181518

330823197711210714

330823198110161122

33252719740506561X

330823197004173336

330823198110263911

330823197611235519

330823196009183117

330881199003100517

330823197701188912

330824199310010020

33082319690113691X

330823195909100714

330823197402123115

330823195309194710

330823197611161716

330823197508251131

330823197811104919

330823195812044728

330823196704194512

330822197012020640

330823198102032718

330823197508084919

330823197405202345

透支余额

17731.79

25730.84

22918.71

18270.07

30967.48

25695.88

12215.95

6264.54

12233.95

7852.35

6612.89

6211.56

6213.17

12672.95

6396.70

13350.55

13225.39

49215.11

25062.06

12250.31

18911.38

24298.53

12354.46

20312.53

27565.45

248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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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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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

103

104

持卡人姓名

严小成

戴立华

陈星星

周金武

王向荣

刘其章

姜国华

郑伟

郑昀

周建军

徐庆刚

王剑锋

廖卫华

王江富

姜水利

赵容飞

姜勇军

毛杨娟

徐振敏

华龙海

曹文华

姜学俭

刘和顺

徐万里

杨利明

周强伟

公民身份号码

33082319820712271X

330823197508194915

420621198908158617

330823198301044113

330823198002121115

33082319720626851X

330823196403232351

330823196610170042

330823196909164931

330823197612172353

330881198509225515

330881198503155915

330823197307196519

330823195910190032

33082319720521232X

330881198409115917

330823197310022317

330823197910071542

330823197408018113

330881199011011119

330823196808140017

330823197412152358

330823196601046314

330823197709090311

330823197510061150

330182198007230013

透支余额

15163.30

11316.75

7000.00

15154.18

15300.94

15967.16

17460.00

13058.67

11688.68

29867.74

17359.75

16843.39

31058.83

6635.72

17751.19

41018.74

23228.00

19060.34

8429.47

8000.51

32417.39

19899.21

6858.82

10020.10

30687.13

180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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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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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21

122

123

124

持卡人姓名

王法根

朱炳辉

杨建林

严小旺

叶子荣

周松平

杨云华

尹宏光

郑亦武

林俊

徐子文

张小瑜

祝民威

杨日强

徐中达

徐宁

郑哲慧

吴献富

郑旭彪

陈俊燕

公民身份号码

330823196007212914

330823198111030319

330823195309034119

330823197308132517

330823195711135516

330881198812175514

330823197308047515

330823195911112714

330823197605120037

330823197707048910

330823197807013117

330881199304172143

330823198009282317

330823196303191118

330823197405076115

330823197009151312

330823197011180067

330823196901118519

330823197706078712

330823197801191123

透支余额

28486.66

21395.47

1710.52

35241.93

15712.30

18436.10

91064.71

22416.09

12880.78

14063.39

27836.32

15429.20

31393.05

13140.60

34969.40

14075.44

26674.52

26935.36

16151.06

61579.53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湖州华业建筑装璜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dingjunk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9月23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湖州华业建筑装璜工程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13,150,025.00

利息

6,028,804.44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业

法院公告
2016年9月23日

（2016）浙0523民初5056号
张双喜、曹银珠、张馨元：原告殷晖诉被告张双喜、曹

银珠、张馨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共计人民币5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12月12日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982号

王彬：本院受理原告余明景与被告王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货
款共计110143.7元，并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赔偿上述
欠款自本案立案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暂从2016年8月20
日计算至2016年11月20日，为1197.8元，之后的利息继续
按照央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
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定于
2016年12月20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014号

朱峻成：本院受理原告许新文与被告朱峻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209号

陈张忠：本院受理原告戚国炎诉被告陈张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02民初4209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543号

金华巨陆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丹阳凯利斯
特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华巨陆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02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83号

龚益荣、夏飞燕：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华诉被告龚益
荣、夏飞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288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龚益荣、夏飞燕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陈建华借款20万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6年3月22日起按年利率
6%的标准计算至前述借款本息实际还清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陈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8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573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陈建华负担1190元，由被
告龚益荣、夏飞燕负担4546元。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204号

王新锋、傅月叶:原告刘培干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0782民初
14204号民事裁定书之一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
年12月15日上午9：3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552号

罗红林：本院受理原告楼华诉被告罗红林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罗红林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782民初105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罗红林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楼华货款
2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2月19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但最高不超过
月利率0.5%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
费170元（已减半），由被告罗红林负担。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273号

余礼标：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被
告余礼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782民初82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4737号

仇才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市分行诉被告仇才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4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仇才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本金74458.71元、并
支付利息、滞纳金（计算至2015年12月25日利息为
8307.82元、滞纳金6362.92元，之后按合同约定计付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但折算后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二、驳回原告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28
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
分行负担78元，由被告仇才华负担2600元。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4854号

林超乐、李娟、胡洪福：本院受理原告施红旗与被告
林超乐、李娟、胡洪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金永商初字第48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4833号

胡洪福、吕美贞：本院受理原告杨福康与被告胡洪
福、吕美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永
商初字第48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4597号

义乌市金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郎红
李为与被告义乌市金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4597号民事判决书。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148号

吕洋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支行诉被告吕洋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
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067号

潘富强、杨灵云：本院受理原告陈艳丽诉被告潘富
强、杨灵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2067号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068号

潘富强、杨灵云：本院受理原告陈艳丽诉被告潘富
强、杨灵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2068号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383号

陈军、金仙妹：本院受理原告洪国强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请求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80000元及按月利率2%
计算自2001年2月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
日内。定于2016年12月27日下午14点00分在本院第2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178号

余金龙、倪文惠、吴永清、贾晓君：本院受理原告浦江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余金龙、倪文惠、吴永清、贾
晓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楼竟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应秀萍、人民陪审
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2月20日上午9时
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816号

季顺生、季文革：本院受理原告于伟旦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726民初38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965号

徐林渊：本院受理原告傅虎将诉被告徐林渊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325号

王建设：本院受理原告赵海泉诉被告王建设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6325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
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杭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270号

贾镇鹿、陈优先：本院受理原告郑炼
星诉被告贾镇鹿、陈优先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初 0327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由被告贾镇鹿、陈优先
归还原告郑炼星借款本金共计3万元及
利息（本金1万元从2014年3月25日 起
按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金
2万元从2014年3月17日 起按月息2分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643号

黄斌斌、俞超：本院受理原告王文龙
诉被告黄斌斌、俞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36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395号

吴恒益、金兰芳：本院受理原告张建伟诉被告吴恒
益、金兰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33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
东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019号

徐江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三友有限公司诉被告
徐江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301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874号

包建飞：本院受理原告夏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802民
初18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吴晓航：本院受理原告杨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吴晓航：本院受理原告孙慧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505号

张水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802民初150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121号

占丽欣、刘沙：本院受理原告严国民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
0802民初4121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582000元及
相应利息，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20000元，互负连
带清偿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046号

徐金枝、项红广、永康市西城普杰电动工具配件厂：
本院受理原告郑鸿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802民初4046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2473400元
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